
配
合
經
濟
轉
型
及
就
業
市
場
需
求

﹒
康
自
立. 

提
升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之
功
能

壹
、
前
言
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人
口
桐
密
，
土
地
狹
小
，
天
然
資
源
極
其
缺
乏
。
由
於
政
府

正
確
的
政
策
引
導
，
人
民
的
辛
勤
工
作
，
以
及
教
育
的
普
及
，
台
灣
經
歷
了
四
十
年
來

的
經
濟
發
展
，
通
過
了
多
次
嚴
厲
的
衝
擊
與
考
驗
，
締
造
了
舉
世
稱
譽
的
經
濟
奇
蹟
'

平
均
每
人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由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的
每
人
一
六
七
美
元
增
加
到
民
國
八
十
二

年
的

-
0
、
五
七
0
美
元
，
預
估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可
達
二
﹒
二
三
七
美
元
，
(
行
政

院
主
計
處
，
民
八
十
一
一
)
經
濟
平
均
成
長
率
高
達
八
﹒
七
%
'
這
是
世
界
上
少
有
的
成

就

目
前
我
國
的
經
濟
發
展
在
自
由
化
與
國
際
化
的
衝
擊
下
，
正
處
於
內
、
外
在
大
環

境
的
快
速
變
遷
.• 

在
內
有
產
業
外
移
、
投
資
意
願
不
足
、
勞
動
參
與
率
下
降
、
與
勞
力

不
足
的
問
題

.• 

在
外
有
國
際
市
場
競
爭
與
參
加
關
貿
總
協

(
Q〉
w
H
d
)
的
壓
力
，
更
由
於

兩
岸
交
流
與
開
放
，
大
陸
經
貿
情
勢
亦
帶
來
了
相
當
程
度
的
街
擊
。
在
此
經
濟
轉
型
與

勞
動
力
市
場
快
速
變
遷
下
，
擔
任
產
業
技
術
人
力
培
訓
的
公
共
訓
練
機
構
所
面
臨
的
挑

戰
必
將
更
大
，
因
此
提
昇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的
功
能
實
為
刻
不
容
緩
的
事
。

貳
、
我
國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概
況

我
國
基
層
技
術
人
力
之
培
育
，
除
透
過
職
業
教
育
之
途
徑
外
，
主
要
由
政
府
所
辦

理
之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負
責
推
動
。
所
謂
公
共
訓
練
機
構
係
由
政
府
預
算
支
助
設
立

或
經
營
之
機
構
而
言
。
目
前
公
共
職
訓
機
構
共
有
十
三
所
，
依
其
設
立
主
體
可
分
為
三

類•. 
一
、
政
府
機
構
設
立
者

.• 

在
中
央
有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融
局
設
立
之
泰
山

、
中
區
、
北
區
及
南
區
職
訓
中
心
，
行
政
院
青
輔
會
青
年
職
訓
中
心
、
行
政
院

退
輔
會
技
職
訓
練
中
心
、
行
政
院
農
委
會
漁
業
幹
部
船
員
訓
練
中
心
等
七
個
機

構
。
在
省
市
方
面
計
有
臺
北
市
職
訓
中
心
、
臺
灣
省
南
區
及
北
區
職
訓
中
心
、

高
雄
市
職
訓
中
心
等
四
所
。

二
、
以
財
團
法
人
設
立
者
.. 

財
團
法
人
東
區
職
訓
中
心
。

一
二
、
社
團
法
人
設
立
者.. 
中
國
大
陸
災
胞
教
濟
總
會
職
業
訓
練
所
。

而
在
訓
練
類
型
方
面
，
計
有

.. 

一
、
養
成
訓
練
(
職
訓
師
、
技
工
及
技
術
生
養
成
訓
練
)
。

二
、
進
修
訓
練
(
職
訓
師
、

在
職
員
工
進
修
訓
練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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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轉
業
訓
練
。

四
、
殘
障
者
職
業
訓
練
。

在
訓
練
方
式
方
面
，
計
有

.. 

一
、
自
辦
訓
練
。

二
、
接
受
委
託
所
辦
之
訓
練
。

三
、
共
同
合
辦
之
訓
練
。

四
、
派
員
輔
導
辦
理
訓
練
。

前
述
的
養
成
訓
練
係
指
新
進
求
職
者
為
習
得
職
業
上
所
需
之
基
本
技
能
、
相
關
理

論
知
識
、
正
確
工
作
習
慣
與
良
好
工
作
態
度
而
實
施
之
較
長
期
而
有
系
統
之
訓
練
而
言

。
我
們
職
業
訓
練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，
養
成
訓
練
係
指
對
十
五
歲
以
上
或
國
民
中
學
畢
業

之
國
民
，
所
實
施
有
系
統
之
職
前
訓
練
而
言
。
此
種
訓
練
主
要
以
園
中
或
高
中
畢
業
者

為
對
象
，
以
習
得
就
業
知
能
，
俾
能
順
利
就
業
為
目
標
。
以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為
例
，
十

三
所
公
共
職
訓
機
構
，
除
行
政
院
農
委
會
漁
業
幹
部
船
員
訓
練
中
心
外
，
均
曾
辦
理
技

術
人
員
養
成
訓
練
，
八
十
一
年
結
訓
人
數
為
五
九
三

川
人
，
其
中
工
業
類
(
合
營
建
)

技
術
員
五
O
五
二
人
，
非
工
業
類
(
服
飾
、
餐
飲
、
美
髮
)
技
術
人
員
八
六
四
人
(
職

訓
局
，
民
八
十
二
個
)

另
外
，
所
謂
技
術
生
訓
練
係
指
完
成
國
民
教
育
的
青
少
年
，
與
雇
主
簣
訂
技
術
生

訓
練
契
約
後
，
在
事
業
單
位
工
作
崗
位
上
施
予
一
至
三
年
，
邊
做
邊
學
的
技
藝
訓
練
，

並
定
期
赴
學
校
接
受
相
關
職
業
教
育
及
公
民
教
育
而
言
。
我
國
職
業
訓
練
法
第
十
一
條

規
定
技
術
生
訓
練
係
事
業
單
位
為
培
養
其
基
層
技
術
人
力
，
招
收
十
五
歲
以
上
或
國
民

中
學
畢
業
之
國
民
，
所
實
施
之
訓
練
。
八
十
一
年
公
訓
單
位
結
訓
的
技
術
生
為
十
三
個

班
次
二
二
一
七
人
(
職
訓
局
，
民
八
十
二
阻
)
。

另
有
所
謂
進
修
訓
練
，
係
指
為
配
合
技
術
轉
變
或
引
進
新
科
技
時
，
對
已
具
技
能

與
知
識
基
礎
的
在
職
員
工
所
質
施
之
短
期
訓
練
，
以
增
進
其
適
應
能
力
及
提
高
勞
動
生

產
力
。
我
國
職
業
訓
練
法
第
十
五
條
係
指
為
增
進
在
職
技
術
員
工
專
業
技
能
及
知
識
，

以
提
高
勞
動
生
產
力
所
實
施
之
訓
練
。

而
所
謂
轉
業
訓
練
，
係
指
在
產
業
結
構
變
動
中
，
使
需
要
轉
換
工
作
者
或
結
構
性

失
業
者
，
從
事
新
職
業
所
需
技
能
與
知
識
而
實
施
之
短
期
訓
練
而
言
。
我
國
職
業
訓
練

法
第
十
八
條
規
定
轉
業
訓
練
係
指
為
職
業
轉
換
者
獲
得
轉
業
所
需
之
技
能
與
知
識
，
所

實
施
之
訓
練
。

我
國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中
心
自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至
八
十
二
年
總
共
培
訓
了
三
十
六
萬

二
千
七
百
四
十
四
人
次
的
各
類
技
術
人
才
，
對
國
家
的
建
設
功
不
可
沒
。

參
、
提
昇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功
能
之
第
議

我
國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在
過
去
的
歲
月
中
，
的
確
發
揮
了
培
訓
基
層
技
術
人
力

的
功
能
，
但
在
經
濟
轉
型
與
勞
動
力
市
場
快
速
變
遷
下
，
其
角
色
必
須
重
新
定
位
與
調

整
，
以
提
昇
其
功
能
，
根
據
個
人
的
觀
察
與
分
析
，
我
國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除
繼
續

發
揮
其
原
有
功
能
外
，
應
朝
以
下
幾
個
方
向
調
整

.. 

l

對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本
質
的
定
位
。

Z

擴
大
辦
理
服
務
業
人
力
的
訓
練
。

1

加
強
農
漁
業
人
力
之
轉
業
訓
練
。

4

加
強
關
廠
員
工
之
轉
業
訓
練
。

5

加
強
潛
在
勞
動
力
之
開
發
與
訓
練
。

6

拓
展
海
外
之
訓
練
服
務
。

茲
分
別
敘
述
如
下

.. 

、
對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本
質
的
定
位

訓
練
從
廣
義
的
定
義
可
以
說
是
教
育
的
一
部
分

，

換
句
話
說
，
有
系
統
的
累
積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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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列
的
訓
練
就
成
為
教
育
，
而
杜
威
己
杏
出
口

m
J
S
Z曾
經
說
:
「
訓
練
有
別
於
教
育

，
其
經
驗
的
改
造
著
重
在
外
在
的
行
動
而
非
心
智
的
或
行
為
的
情
感
要
素
」
。
柯
威
爾
(

F
悶
。
也
已
退

m
H
H
)
也
曾
說
:
「
訓
練
是
學
習
過
程
中
的
一
部
分
，
是
經
驗
中
學
知
某
些

事
物
的
結
果
。
」

「
教
育
」
固
定
欲
培
養
員
工
在
某
一
特
定
方
向
、
或
提
昇
目
前
工
作
能
力
，
以
期
配

合
未
來
工
作
能
力
的
規
畫
，
或
擔
任
新
工
作
新
職
位
時
，
對
組
織
能
有
較
多
的
貢
獻
。

教
育
活
動
的
功
能
是
提
昇
員
工
基
本
的
、
廣
泛
性
的
能
力
，
在
性
質
上
則
是
長
期
投
資

，
對
組
織
而
言
風
險
大
。

「
訓
練
」
是
為
了
改
善
員
工
目
前
的
工
作
表
現
或
增
強
從
事
工
作
能
力
，
以
適
應

新
的
產
品
、
工
作
程
序
、
政
策
和
標
準
等
，
提
高
工
作
績
效
。
訓
練
工
作
對
組
織
的
影

響
較
直
接
，
重
視
工
作
技
能
的
養
成
，
是
一
種
較
為
短
期
的
投
資
，
自
然
的
風
險
亦
較

低
。

自
以
上
的
分
析
可
知
，
訓
練
強
調
現
學
現
用
的
技
能
與
行
為
，
與
發
展
特
殊
工
作

任
務
，
及
當
前
的
需
求
。
其
特
性
如
下

.. 

一
、
是
一
種
學
習
的
經
驗
或
活
動
。

二
、
是
一
種
有
組
織
，
有
計
畫
的
歷
程
。

一
二
、
針
對
需
求
所
需
的
回
饋
。

四
、
同
時
達
成
組
織
與
員
工
的
目
標
。

從
勞
動
經
濟
學
的
觀
點
而
言
，
學
者
常
將
訓
練
分
為
一
般
訓
練
白
白
白
色

可
白
白
口

m
)以
及
特
殊
訓
練
(
切
可
怕
已
古
可
旦
旦
口m
)二
種
，
所
謂
一
般
訓
練
係
指
訓
棘
的

技
能
與
妓
果
可
以
從
某
一
企
業
帶
到
另
一
企
業
，
因
此
應
由
政
府
或
公
會
來
舉
辦

.• 

所

謂
特
殊
訓
練
係
指
訓
練
的
技
能
或
效
果
無
法
外
溢
到
另
一
企
業
，
這
種
訓
練
活
動
應
由

個
別
企
業
來
辦
理
，
因
此
主
張
公
共
訓
練
機
構
應
針
對
「
一
般
訓
練
」
的
範
聞
與
內
容

進
行
規
畫
與
執
行
。

教
育
、
一
般
訓
練
、
特
殊
訓
練
三
者
同
樣
對
基
層
技
術
人
力
之
培
訓
真
有
貢
獻
，

三
者
相
輔
相
成
，
分
工
合
作
。
但
三
者
卻
應
分
屬
於
職
業
教
育
、
公
共
訓
練
以
及
企
業

訓
練
等
三
個
不
同
的
領
域
。
以
往
常
有
混
淆
之
處
，
今
後
應
予
以
明
確
區
分
，
使
公
共

職
業
訓
練
的
本
質
有
正
確
的
定
位
。

二
、
擴
大
辦
理
服
務
人
力
的
訓
練

我
國
的
產
業
經
過
了
四
十
年
代
的
進
口
替
代
時
期
，
五
十
年
代
的
出
口
擴
張
時

期
二
八
十
年
代
推
動
重
化
工
業
發
展
，
以
及
七
十
年
代
的
策
略
性
工
業
發
展
時
期
，
到

了
八
十
年
代
已
邁

λ
高
技
術
(
臣
，Z
岳
口
O
H
o
m
Z
的
時
期
，
在
整
個
經
濟
發
展
的
歷
程
中

，
不
難
發
現
，
工
業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，
對
經
濟
上
整
體
的
發
展
而
言
，
貢
獻
是
相
當
大

的
。
如
園
一
所
示
為
我
國
歷
年
來
產
業
結
構
之
變
化
。
預
測
八
十
二
年
全
年
各
級
產
業

產
值
佔
國
內
生
產
毛
額
比
率
為
農
業
佔
三
﹒
四
O
%
'
工
業
佔
四

0
.
六
九
%
'
服
務

業
佔
五
五
﹒
九
一
%
(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，
民
八
十
二
郎
)
。

''', 

,: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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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業
人
口
結
構
隨
著
產
業
結
構
的
改
變
而
產
生
變
化
，
如
表
一
所
示
為
就
業
人
口

行
業
結
構
比
。
農
業
部
門
逐
年
遞
減
，
工
業
部
門
則
受
經
濟
景
氣
之
影
響
而
起
伏
，
服

務
業
則
呈
穩
定
的
成
長
，
預
計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時
，
農
業
部
門
為
九
﹒
一
%
'
工
業
部

門
為
三
九
﹒
四
%
'
服
務
業
部
門
則
擴
增
為
五
一
﹒
五
七
%
(
張
丕
繼
、
周
圭
棟
，
民

七
十
六
)

表
一

就
業
人
口
行
業
結
構
比
(
%
)

八 /\ 七 七十 七 七 十七 七十 七 七十K 十 十 十七 十 十
十 九 八

--'>
五 四/ \ 

農
五 七 七 七 八

九 )\ 九 七 O 四 -斗一 一-L
/\ /\ 

四 五 四 O 八 五 O 業

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工
九 九 O 
--'- 九 八 五 七 七四 四/ \ 

七 四 五 五 四 八 業

四 七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O 四 服

八
--'- 四 O / \ 

務
O 八--'- 七 九 五
四 九 四 七 O 五 業/ \ 

資
料
來
源.. 
l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
國
民
經
濟
動
向
統
計
季
報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十

一
月

2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
中
華
民
國
統
計
月
報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
公
共
訓
練
應
配
合
產
業
及
就
業
人
口
之
變
化
而
調
整
巴
成
公
認
的
事
實
，
過
去
我

國
的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係
配
合
工
業
發
展
而
規
章
以
工
業
職
類
為
主
，
今
後
公
共
訓
練
機

構
應
配
合
產
業
結
構
的
發
展
與
就
業
人
口
行
業
結
構
的
變
化
，
而
增
設
辦
理
服
務
人
力

的
訓
練
。

三
、
加
強
農
漁
業
人
力
之
職
業
訓
練

我
國
農
漁
牧
人
力
將
隨
產
業
結
構
的
改
變
逐
年
精
簡
，
並
將
其
人
力
外
移
，
尤
其

是
一
九
九
三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關
賀
總
協

(
C〉
吋
吋
)
烏
拉
圭
回
合
談
判
大
功
告
成
，
將

一
般
商
品
、
農
業
及
服
務
業
貿
易
、
外
人
投
資
、
智
慧
財
產
權
等
全
面
納
入
規
範
，
同

時
將
於
明
年
元
月
一
日
最
遲
七
月
一
日
成
立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
(
4司

0
)，
執
行
烏
拉
圭
回

合
最
終
協
議
，
農
業
首
當
其
衝
將
受
到
嚴
重
的
衝
擊
，
因
此
從
農
、
漁
、
牧
業
所
釋
出

的
人
力
必
面
臨
轉
業
的
問
題

，

這
個
重
擔
將
由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挑
起
，
所
以
必
需

加
強
農
漁
業
人
力
之
轉
業
訓
練
。

四
、
加
強
關
廠
員
工
之
轉
業
訓
練

由
於
政
府
的
南
向
與
西
向
政
策
，
促
使
許
多
勞
力
密
集
產
業
向
南
及
向
西
外
移
。

例
如
兩
岸
經
貿
而
言
，
由
於
兩
岸
經
貿
的
互
補
性
，
加
以
其
他
文
化
因
素
，
兩
岸
間
接

貿
易
達
八
十
七
億
元
，
較
前
年
成
長
一
七
﹒
三
%
'
若
加
上
對
香
港
的
直
接
貿
易
則
更

高
達
二
O
二
億
美
元
，
同
時
台
商
在
大
陸
的
投
資
的
步
伐
也
在
加
速
，
恨
據
中
共
方
面

的
統
計
，
台
商
在
大
陸
投
資
超
過
一
五

0
億
美
元
，
家
數
已
達
二
萬
家
。
在
這
許
多
投

資
台
商
中
，
事
實
上
有
許
多
是
關
閉
在
台
灣
的
生
產
活
動
而
外
移
的
，
此
外
南
向
廠
商

亦
不
在
少
數
，
因
此
關
廠
員
工
需
要
接
受
轉
業
訓
練
而
後
再
行
就
業
，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
機
構
應
承
擔
這
些
關
廠
員
工
芝
轉
業
訓
練
，
以
使
再
就
業
。

五
、
加
強
潛
在
勞
動
力
之
開
發
與
訓
練

我
國
勞
動
參
與
率
有
逐
作
下
降
的
趨
勢
，
如
表
二
所
示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勞
動
力
市

場
又
呈
現
勞
力
不
足
的
現
象
，
如
何
加
強
開
發
潛
在
勞
動
力
實
為
當
務
之
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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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源

•. 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，
事
業
人
力
僱
用
調
查
報
告

明•. 

{
]
內
數
字
為
增
減
巨
分
點

民
八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
說

一
般
而
言
，
潛
在
勞
動
力
包
括
婦
女
、
殘
障
與
中
高
齡
者
三
部
分
。
我
國
婦
女
就

業
率
較
先
進
國
家
為
低
，
部
分
婦
女
於
結
婚
後
退
出
勞
動
力
市
場
，
到
了
兒
女
成
長
後

再
進
入
勞
動
力
市
場
，
其
就
業
技
能
已
因
技
術
之
快
速
變
遷
而
不
能
勝
任
，
需
要
公
共

職
業
訓
練
予
以
再
訓
練
。
殘
障
同
胞
一
向
無
法
在
就
業
市
場
上
競
爭
，
如
何
建
立
支
持

就
業
系
統
，
並
給
予
適
才
適
所
的
訓
練
與
就
業
，
將
成
為
公
共
訓
練
機
構
的
另
一
片
天

空
。
此
外
，
我
國
亦
快
速
地
進
入
高
齡
化
社
會
，
如
何
協
助
銀
髮
族
重
新
獲
得
能
力
的

再
開
發
並
就
業
又
成
為
公
共
訓
練
機
構
的
另
一
個
重
要
任
務
。

六
、
拓
展
海
外
之
訓
練
服
務

自
於
政
府
經
賀
的
西
向
與
南
向
政
策
，
到
東
南
亞
及
大
陸
投
資
者
必
然
日
益
增
加

，
華
商
與
台
商
在
當
地
企
業
的
員
工
亦
急
需
訓
練
，
我
國
多
年
來
已
累
積
許
多
訓
練
員

工
的
經
驗
。
因
此
，
公
共
訓
練
機
構
應
擴
大
其
服
務
對
象
，
拓
展
對
海
外
華
商
與
台
商

的
員
工
訓
練
。
此
外
，
近
年
來
，
職
業
訓
練
已
配
合
外
交
需
要
而
拓
展
開
發
中
友
邦
的

援
助
，
亦
將
是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的
另
一
項
任
務
。

也
亭
、
±
口
五
口

E
且
曲
"
。

4你
告
-
E

我
國
過
去
經
濟
發
展
的
奇
蹟
原
因
有
許
多
，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培
訓
優
秀
基
層
技

術
人
力
也
是
其
中
的
一
個
因
素
，
然
由
於
經
濟
的
轉
型
與
就
業
市
場
的
快
速
變
遷
，
令

後
公
共
訓
練
機
構
應
發
揮
其
更
大
的
功
能
有

d
d
r
l

品

應
，
其
因
應
之
道
個
人
建
議
有
以
上

六
個
方
向
，
除
此
之
外
，
在
制
度
上
如
何
給
予
公
共
職
業
訓
練
機
構
更
大
的
彈
性
、
與

合
理
的
資
源
、
提
高
人
員
的
素
質
與
專
業
化
，
以
健
全
其
體
質
等
亦
是
刻
不
容
緩
之
事

，
以
上
接
見
尚
請
指
教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彰
化
師
範
大
學
職
業
教
育
學
院
院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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